
 
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
 

中证鹏元公告【2023】102 号 

 

中证鹏元关于关注遵义市汇川区娄海情旅游发展投资有限

公司涉及重大诉讼及被列为被执行人的公告 

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证鹏元”）对遵

义市汇川区娄海情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娄海情旅投”

或“公司”）及其发行的下述债券开展评级： 

债券简称 上一次评级时间 
上一次评级结果 

主体等级 债项等级 评级展望 

20 娄海情债

/20 娄海情 
2022 年 6 月 28 日 AA AA+ 稳定 

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披露，2023 年 2 月公司新增一条被执

行人信息（案号：（2023）京 02 执恢 55 号），执行标的 5.09 亿元，

该事项系对外担保形成，为存续诉讼案件的恢复执行。 

案件基本情况是：遵义市汇川区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汇川城投”）与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

融信托”）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发生信托融资事项，融资规模为 5.00

亿元，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经开区投

资”）和公司为该笔融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2019 年 11 月 11 日，

因汇川城投无力偿还合同约定的到期本金及其他款项，华融信托与汇

川城投进一步签署补充协议，对展期支付事宜进行约定。2020 年 10

月，华融信托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汇川城投及相

关担保人的相应财产，限额 5.38 亿元。2020 年 12 月，汇川城投与



 
 

华融信托签订《和解协议》，后因合同纠纷，2021 年 5 月 7 日，华

融信托再次申请执行，汇川城投、经开区投资和公司均被列为失信被

执行人。由于汇川城投与华融信托就还款金额及还款时间始终未达成

一致，2023 年 2 月华融信托再次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

汇川城投及相关担保方账户及资产进行强制执行，即原案件恢复执

行。 

中证鹏元已就上述事项与公司进行沟通，根据公司反馈，汇川城

投仍在与华融信托进行沟通协商，公司作为担保方之一尚未发生代

偿，且暂无法评估就该案件可能承担的代偿金额。 

遵义市汇川区债务压力较重且公司多名对外担保对象被列为失

信被执行人，面临很大或有负债风险，上述事项或将对公司经营、财

务和信用状况产生一定不利影响，中证鹏元将密切关注其后续进展情

况并持续跟踪以上事项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、评级展望以及“20 娄

海情债/20 娄海情”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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